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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234213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陳淑妍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於○○年 1 月 9 日主張原措施學校遲未回復申請閱覽資料及

○○年 2 月 1 日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4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

○號函不予提供閱覽資料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申訴人於○○年 12 月 8 日以書面向原措施學校申請閱覽因調查

及決議解聘案之系爭資料，原措施學校以○○年 1 月 4 日○○

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○○年 1 月 4 日函）回覆申訴

人不予提供，申訴人不服，故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所申請閱覽卷宗之資料事涉申訴人在○○學年度所遭

受不公平待遇及處置，原措施學校拒絕提供申訴人申請之資

料，並無具體說明提供系爭資料為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

第 2 項之相關規定。且原措施學校在申訴人提出申請後，亦

遲未給予申訴人准駁之回覆。 

（二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原措施學校應提供○○年第○○○○○號校安通報、○○年

11 月 9 日社政通報及會議紀錄、○○年 11 月 10 日及同年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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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日○年○班全班學生個別關懷及觀察紀錄、○○學年度教

師評審委員會第 2 次、第 3 次、第 8 次及第 15 次會議之錄音

逐字稿紀錄、○○年 11 月 17 日原措施學校函文及送到臺中

市政府教育局專業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專審會）立案調查

資料、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3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

及附件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申請人申請之第○○○○○號校安通報及○○年 11 月 9 日社

政通報及會議紀錄部分，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2 項第 1 款

規定為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文件，故不予以提供。 

（二）○○年 11 月 10 日及同年月 15 日 2 年 1 班全班學生個別關懷

及觀察紀錄部分，因事涉學生個人資料隱私與輔導倫理，故

不予以提供。 

（三）○○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 次、第 3 次、第 8 次及第 15

次會議之錄音逐字稿紀錄部分，因委員發言內容及相關人員

列席陳述內容應予以保護，故不予以提供。 

（四）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3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及附件

部分，因此函文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教育局）所

交辦事項之公文書，原措施學校應遵守公務倫理，故不予以

提供。 

（五）○○年 11 月 17 日原措施學校函文及送到專審會立案調查資

料部分，原措施學校之函文僅為函報教育局申請案，並由教

育局以○○年 11 月 2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知原措施

學校受理調查，此屬於原措施學校與上級機關以密件往返之

公文書，原措施學校應遵守公務倫理及檔案解密程序，故不

予以提供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6 條規定：「分別提起之數宗申訴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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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，申評會得合併評議，並得合併決

定。」第 29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

為駁回之評議決定。（第 2 項）原措施所憑之理由雖屬不

當，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措施為正當者，應以申訴為無理

由。」 

（二）政府資訊公開法（以下簡稱政資法）第 4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

法所稱政府機關，指中央、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實

（試）驗、研究、文教、醫療及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。」第

1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政府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

日起 15 日內，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之期

間不得逾 15 日。」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3 款及第 6 款

規定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限制公開或

不予提供之：一、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、法規

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、禁止公開者。三、政府機關作

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。但對公益

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六、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

私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。但對公益有必

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

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（三）109 年 7 月 21 日修正發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（以下簡稱校園

霸凌防制準則）第 21 條第 5 款規定：「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

凌事件時，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五、學校就當事人、檢舉

人、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

應予保密。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，不在此

限。」 

（四）109 年 6 月 28 日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

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）第 5

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 2 條第 4 款

情形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四、就學生或檢舉人之姓名及

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保密。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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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公共安全考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 

二、 申訴人先對原措施學校遲未給予申請閱覽之資料向本會提起申

訴，復對於原措施學校不予提供申請閱覽之回覆提起另一宗申

訴，此兩宗申訴係基於申請相同閱覽資料之原因，本會依評議

準則第 26條規定決議合併評議並合併決定，先予敘明。 

三、 申訴人向原措施學校申請閱覽系爭資料是與其因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兒少法）之解聘案有關，然因

申訴人解聘案之程序業於○○年 6 月 3 日申訴人收受原措施學

校○○年 5 月 3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已完結，申訴人於

○○年 12 月 8 日向原措施學校申請系爭資料已非在行政程序

中，故應依政資法規定向原措施學校申請。另依政資法第 12 條

第 1 項規定，原措施學校應於申訴人申請之日起算 15 日內為准

駁，必要時得延長不超過 15 日，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1 月 4 日

發函駁回申訴人之申請，並未逾前開延長期間之規定。 

四、 本件原措施學校不予提供申訴人申請之系爭資料，並無違法或

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訴人申請之第○○○○○號校安通報及○○年 11 月 9 日社

政通報及會議紀錄部分，因內容涉及疑似被害學生之資訊，

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及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規定，原

措施學校應不予提供。 

（二）○○年 11 月 10 日及同年月 15 日○年○班全班學生個別關懷

及觀察紀錄部分，因事涉學生個人資料隱私，依政資法第 18

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應不予以提供。 

（三）○○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 次、第 3 次、第 8 次及第 15

次會議之錄音逐字稿紀錄部分，屬於原措施學校作成意思決

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準備作業，應不予以提供。 

（四）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3 月 7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、○○

年 11 月 17 日原措施學校函文及送到專審會立案調查資料部

分，該函文係屬於教育局與原措施學校往來之文書資料，且

部分亦為依法須保密之密件，故應不予以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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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綜上，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 月 4 日函依據行政程序法規定不予

提供系爭資料，所屬理由雖屬不當，惟申訴人所申請之系爭資

料仍有政資法之適用而不予提供，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2 項規

定，仍應予維持。 

六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七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2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3 1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